
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

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

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

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

查，我们认为：  

一、关于增资北京瑞极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增资北京瑞极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，有利于

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，有利于增强公司智慧防务业务板块的核心竞争

力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公允，交易公平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

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

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增资

北京瑞极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二、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提名陈为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根据对陈为群

女士的个人履历、工作实绩的核查，我们认为陈为群女士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的任

职资格，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也不存在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

件。公司关于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提名程序符合法律规范，未损害股东的权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陈为群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，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独立董事：于明、李绍滨、李景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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